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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  期  ： 2016年 5月 13日 (星期五 ) 
時   間  ： 下午 5時 12分  
地   點  ：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1 
 
   
出席委員  ： 陳健波議員 , BBS, JP (主席 ) 
  陳鑑林議員 , SBS, JP (副主席 ) 
  李卓人議員 
  涂謹申議員 
  劉慧卿議員 , JP 
  譚耀宗議員 , GBS, JP 
  王國興議員 , BBS, MH 
  李國麟議員 , SBS, JP, PhD, RN 
  林健鋒議員 , GBS, JP 
  梁君彥議員 , GBS, JP 
  黃定光議員 , SBS, JP 
  李慧琼議員 , JP 
  林大輝議員 , SBS, JP 
  陳克勤議員 , JP 
  梁美芬議員 , SBS, JP 
  張國柱議員 
  黃國健議員 , SBS 
  葉國謙議員 , GBS, JP 
  葉劉淑儀議員, GBS, JP 
  謝偉俊議員 , JP 
  梁家傑議員 , SC 
  梁國雄議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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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陳偉業議員 
  田北辰議員 , BBS, JP 
  田北俊議員 , GBS, JP 
  吳亮星議員 , SBS, JP 
  何俊賢議員 , BBS 
  易志明議員 , JP 
  胡志偉議員 , MH 
  姚思榮議員 , BBS 
  范國威議員 
  馬逢國議員 , SBS, JP 
  莫乃光議員 , JP 
  陳志全議員 
  陳恒鑌議員 , JP 
  陳家洛議員 
  陳婉嫻議員 , SBS, JP 
  梁志祥議員 , BBS, MH, JP 
  郭偉强議員 
  張華峰議員 , SBS, JP 
  張超雄議員 
  單仲偕議員 , SBS, JP 
  葉建源議員 
  葛珮帆議員 , JP 
  廖長江議員 , SBS, JP 
  潘兆平議員 , BBS, MH 
  鄧家彪議員 , JP 
  蔣麗芸議員 , JP 
  盧偉國議員 , SBS, MH, JP 
  鍾國斌議員 
  謝偉銓議員 , BBS 
  楊岳橋議員 
 
 
缺席委員  ： 何俊仁議員 
  梁耀忠議員 
  劉皇發議員 , 大紫荊勳賢, GBS, JP 
  石禮謙議員 , GBS, JP 
  張宇人議員 , GBS, JP 
  馮檢基議員 , SBS, JP 
  方剛議員 , SBS, JP 
  何秀蘭議員 , J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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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梁家騮議員 
  黃毓民議員 
  毛孟靜議員 
  梁繼昌議員 
  麥美娟議員 , BBS, JP 
  郭家麒議員 
  郭榮鏗議員 
  黃碧雲議員 
  鍾樹根議員 , BBS, MH, JP 
 
 
出席公職人員  ： 謝曼怡女士 ,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常任秘書長 (庫務 ) 
  梁悅賢女士 ,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副秘書長 (庫務 )1 
  支建宏先生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(庫務

科 )首席行政主任 (G) 
  任浩晨先生 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  
  黃志斌先生  

 
發展局總助理秘書長 (工
務 )2 

  陳浩然先生  
 

建築署總物業事務經理

(1) 
  薛藹華女士  

 
署理古物古蹟辦事處總

文物經理  
  王茂松先生  

 
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

(領袖培訓 ) 
  吳偉玲女士  

 
香港青年協會業務總監

(財務 ) 
  陳苡祈女士  香港青年協會發展幹事  
  李仲明先生  

 
梁黃顧建築師 (香港 )事務
所有限公司董事  

  林錦平女士 , JP 
 

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

(運輸 )5 
  鄭美施女士 , JP 海事處處長  
  鄭琪先生  海事處副處長 (特別職務 ) 
  毛錫強先生  

 
律政司副法律草擬專員

(雙語草擬及行政 ) 
  楊偉雄先生 , JP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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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伍江美妮女士  創新及科技局副秘書長  
  楊德斌先生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 
  林偉喬先生 , JP 

 
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(顧
問服務及營運 ) 

  莫桂英女士  
 

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

(資訊科技營運 ) 
  楊保良先生  

 
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

室總系統經理 (資訊科技
營運 ) 

  周紹喜先生  
 

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

(工務 )2 
  鍾錦華先生 , JP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 
  應芬芳女士  

 
土木工程拓展署啟德辦

事處專員  
  馬漢毅先生  

 
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

師 (九龍 )3 
  楊德強先生 , JP 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  
  羅荔丹女士  

 
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

書長 (康樂及體育 )2 
  余伍嘉珍女士  建築署工程策劃總監 (3) 
  劉念文先生  

 
建築署高級工程策劃經

理332 
    
   
列席秘書  ： 薛鳳鳴女士  助理秘書長1 
 
    
列席職員  ： 羅英偉先生  總議會秘書 (1)5 

  王詠國先生  議會秘書 (1)5 
  胡清華先生 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(1)3 
  何朗瑩小姐  議會事務助理 (1)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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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4  FCR(2016-17)17 
工務小組委員會在2015年 11月 25日所提出的建議  
 
PWSC(2015-16)45 
總目 708  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 
19QW  活化計劃   活化前粉嶺裁判法院

為香港青年協會領袖發展中心  
 
1.  主席表示，財務委員會 (下稱 "財委會 ")繼續審
議議程項目FCR(2016-17)17。  
 
2.  沒有委員進一步提問，主席把FCR(2016-17)17
號文件付諸表決。主席宣布財委會通過此項目。 
 
 
項目 5  FCR(2016-17)19 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 2016年 3月31日所提出的建議  
 
EC(2015-16)18 
總目 100  海事處  
分目 000  運作開支  
 
總目 92  律政司  
分目 000  運作開支  
 
3.  主席表示，這項目請財委會通過人事編制小

組委員會在 2016年 3月 31日會議上所提出的建議，即
EC(2015-16)18號文件的建議，內容是保留以下編外職
位：海事處 1個首長級乙級政務官職位、 1個高級首席
行政主任職位、1個海事處助理處長職位，以及律政司
1個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，全部為期 3年，以繼續督導
和領導海事處的制度改革，以及進行修訂海事相關法

例的工作。有委員要求把有關建議在財委會會議上分

開表決。  
 
現即休會的議案  
 
4.  下午5時15分，陳偉業議員根據《財務委員會
會議程序》第 39段動議委員會現即休會。主席隨即提
出現即休會的待議議題。主席指示，委員可就議案每

人發言1次，限時3分鐘。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 6  

 
5.  陳偉業議員述明其議案的目的。他指出，財

委 會 在 是 日 上 一 次 會 議 結 束 時 ， 仍 未 完 成 審 議

FCR(2016-17)17號文件，當時仍然有葉國謙議員及姚
思榮議員兩名委員輪候發言。他不滿該兩名委員在是

次會議開始時取消其發言要求，而他本人又恰巧未能

趕及出席是次會議繼續提問，令該份文件草草獲得通

過。  
 
6.  葉國謙議員及姚思榮議員分別發言解釋，在

上一次會議輪候發言，是希望就陳偉業議員對該份文

件所作的言論作出回應，但正因為在是次會議開始時，

陳議員不在席上，所以他們撤回發言的要求。  
 
7.  譚耀宗議員、何俊賢議員及黃定光議員發言

反對陳偉業議員的議案。梁國雄議員指出，陳偉業議

員所指的撥款建議的財務資料不清晰，委員實在有需

要繼續提問。陳志全議員反駁部份其他委員指他故意

拖延會議的指控。  
 
8.  陳偉業議員就他的議案作出答辯。主席隨之

把陳議員的議案付諸表決。應委員要求，主席命令進

行記名表決，記名表決鐘聲響起5分鐘。  
 
9.  主席宣布，4名委員贊成及34名委員反對此議
案。個別委員的表決如下 
 

贊成：   
梁國雄議員  陳偉業議員  
范國威議員  陳志全議員  
(4名委員 )  

  
反對：   
涂謹申議員  陳鑑林議員  
劉慧卿議員  譚耀宗議員  
王國興議員  林健鋒議員  
黃定光議員  李慧琼議員  
林大輝議員  陳克勤議員  
梁美芬議員  黃國健議員  
葉國謙議員  葉劉淑儀議員  
謝偉俊議員  田北辰議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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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北俊議員  吳亮星議員  
何俊賢議員  易志明議員  
胡志偉議員  姚思榮議員  
馬逢國議員  陳恒鑌議員  
陳婉嫻議員  梁志祥議員  
郭偉强議員  張華峰議員  
葛珮帆議員  潘兆平議員  
鄧家彪議員  蔣麗芸議員  
盧偉國議員  謝偉銓議員  
(34名委員 )  

 
10.  主席宣布財委會否決陳偉業議員的議案。  
 
FCR(2016-17)19的表決  
 
11.  沒有委員提問，主席把項目 FCR(2016-17)19
號文件付諸表決。主席宣布財委會通過此項目。  
 
 
項目 6  FCR(2016-17)21 
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 
總目 710  電腦化計劃  
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 
新分目   "Wi-Fi連通城市" 
 
總目 47  政府總部：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 
分目 700  一般非經常開支  
新項目   "在自修室及青少年服務中心提供公共

Wi-Fi服務" 
 
12.  主席表示，這項目請財委會批准開立下列兩

筆新承擔額 
 

(a) 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10"電腦化
計劃 "項下，金額為 4億 7,470萬元，用
以推行 "Wi-Fi連通城市 "計劃；及  

 
(b) 在總目47"政府總部：政府資訊科技總

監辦公室 "項下，金額為2,530萬元，用
以資助非牟利機構在自修室及青少年

服務中心提供公共Wi-Fi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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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 主席表示，創新及科技局曾在 2016年 4月    
11日就有關建議徵詢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。應
主席邀請，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議員向財委會簡報

事務委員會的討論要點。葛議員表示，事務委員會普

遍支持政府當局擬建設香港成為 "Wi-Fi連通城市 "的措
施。然而，有委員質疑當局資助非政府機構在自修室

及青少年服務中心提供為期只有 5年的免費公共Wi-Fi
服務是否足夠。另有委員認為，當局在 2016年下半年
推行的免費公共Wi-Fi服務試驗計劃，應增設更多試驗
地點，包括人流較高的旅遊熱點，並且在連接速度、

服務穩定性和使用時間限制方面加以改善。  
 
免費公共Wi-Fi服務的質素  
 
14.  梁國雄議員關注到現於不同政府場地提供的

"香港政府Wi-Fi通 "(下稱 "Wi-Fi通 ")服務，其傳輸速度
強差人意。張超雄議員及陳志全議員表達類似的關注。

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表示，當局已在2016年1月全面提升
"Wi-Fi通 "服務的速度。  
 
15.  梁國雄議員詢問當局有否就在 6間公立醫院
公眾地方推行免費Wi-Fi服務試驗計劃的成效進行檢
討。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(顧問服務及營運 )回應指，在
有關 6間公立醫院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，大部份醫護人
員及醫院服務使用者均對免費Wi-Fi服務作出良好評
價。因應試驗計劃反應正面，當局會與醫院管理局合

作把免費Wi-Fi服務推展至餘下36間公立醫院。  
 
16.  張超雄議員引述業內人士指，由政府提供的

免費Wi-Fi服務與私營網絡營辦商提供的免費Wi-Fi服
務存在本質上的衝突。私營網絡營辦商往往會為爭取

更多業務而在跟政府合作的項目中提供較低質素的技

術。陳志全議員對此亦有同感。莫乃光議員持不同觀

點。他認為利用公私營合作模式提供免費公共Wi-Fi服
務有利引進商界先進技術，同時有助提升行內競爭。  
 
17. 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回應指，由公私營合作提

供的免費公共Wi-Fi服務，會經由第三方機構測試其質
量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將成立督導委員會及工

作小組，成員包括參與計劃的各政策局及部門、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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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應商及主要的非政府機構，為公私營合作模式制定

服務範圍及指標，以及監督推行進度和監察日常服務。

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補充，現時正與本地約7個主要網絡
服務營辦商商議，透過公私營合作模式提供免費Wi-Fi
服務，並鼓勵網絡服務營辦商之間的競爭，提升免費

公共Wi-Fi服務的質素。  
 
18.  楊岳橋議員關注到，科技發展一日千里，當

局是否有需要在短時間內再度申請撥款，以提升免費

公共Wi-Fi的服務質素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指出，"Wi-Fi
連通城市 "計劃為期 5年，以公私營合作模式在政府場
地推行Wi-Fi服務，有關系統的品質提升，將由參與的
私營機構負責。至於由政府出資的Wi-Fi服務，當局在
未來 5年內亦無需再度申請撥款。  
 
免費公共Wi-Fi服務的覆蓋  
 
19.  田北辰議員指出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 38
個主要公園中，現時仍有 7個公園未有提供免費公共
Wi-Fi服務。他要求當局提交補充資料，說明未有為該
7個公園提供有關服務的原因，並盡早為該 7個公園提
供有關服務。  
 
20.  胡志偉議員察悉 "Wi-Fi.HK"是一項公私營機
構合作計劃，參與計劃的機構為市民及旅客提供最少

30分鐘的免費Wi-Fi服務。他要求當局提供資料，標明
現時全港 "Wi-Fi.HK"服務的覆蓋分佈。他又詢問當局
有否計劃在全港提供免費公共Wi-Fi服務。創新及科技
局局長解釋，政府希望通過公私營合作模式，盡量開

放政府場地，由私營機構出資安裝設備及提供設有免

費使用時段的公共Wi-Fi服務。當局期望由2017年年中
起，可大規模推行公私營合作安排，以期在3年內以公
私營合作方式在政府場地新增 7 000個 "Wi-Fi.HK"熱  
點。通過政府牽頭推動 "Wi-Fi連通城市 "計劃及進一步
向私營機構推廣 "Wi-Fi.HK"品牌，當局預計會有另外
10 000 個 由 其 他 公 私 營 機 構 提 供 的 熱 點 加 入
"Wi-Fi.HK"品牌。連同上述的 7 000個新增熱點，當局
會 在 全 港 18 區 高 人 流 的 地 方 增 加 約 17 000 個
"Wi-Fi.HK"熱點，供市民和旅客使用。副政府資訊科
技總監 (顧問服務及營運 )回應胡議員的進一步提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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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，當局正與香港房屋委員會商討，在公共租住屋

邨範圍提供免費公共Wi-Fi服務。  
 

[會後補註：當局提交的補充資料已於2016年
5月 25日經立法會 FC227/15-16(01)號文件發
出。 ] 

 
21.  姚思榮議員詢問當局是按何因素決定在全港

不同地點提供免費公共Wi-Fi服務的優次。副政府資訊
科技總監 (顧問服務及營運 )表示，當局會先進行一項試
驗計劃，在約 100個政府場地，由Wi-Fi服務提供者提
供約1 000個 "Wi-Fi.HK"熱點。在獲得所需的推行經驗
後，當局將揀選更多場地，提供另外6 000個 "Wi-Fi.HK"
熱點。在提供有關服務的選址方面，當局會充份諮詢

各區議會及香港旅遊發展局的意見。  
 
22.  委員沒有進一步提問，主席把FCR(2016-17)21
號文件付諸表決。主席宣布財委會通過此項目。 
 
 
項目 7  FCR(2016-17)22 
工務小組委員會在2016年 4月 13日所提出的建議  
 
PWSC(2015-16)61 
總目 707  新市鎮及市區發展  
土木工程  土地發展  
469CL  啟德發展計劃啟德機場北面停機

坪的基礎設施  
 
23.  主席表示，這項目請財委會通過工務小組委

員 會 在 2016年 4月 13日 會 議 上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即
PWSC(2015-16)61號文件內的建議，內容為把關乎前啟
德機場北面停機坪基礎設施的 469CL號工程計劃的一
部分提升為甲級，編定為 797CL號工程計劃，稱為 "啟
德發展計劃前北面停機坪第 3B期及第 5A期基礎設
施 "；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21億5,280
萬元；以及把 469CL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份保留為乙  
級。有委員要求把有關建議在財委會會議上分開表

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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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  主席申報，他是慕尼黑再保險公司的顧問，

在這個項目並無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。  
 
25.  梁國雄議員詢問當局會否藉此項目在新蒲崗

區區內增加私家車泊位的數目。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

回應指，是項工程項目不涉及在新蒲崗區增加私家車

泊位，但他承諾會把梁議員的關注事項轉交運輸署跟

進。  
 
26.  沒有委員進一步提問，主席把FCR(2016-17)22
號文件付諸表決。主席宣布財委會通過此項目。 
 
 
項目 8  FCR(2016-17)18 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 2016年 3月31日所提出的建議  
 
EC(2015-16)17 
總目 53  政府總部：民政事務局  
分目 000  運作開支  
 
27.  主席表示，這個項目尋求財委會通過人事編

制小組委員會在2016年3月31日會議上所提出的建議，
即EC(2015-16)17號文件的建議，內容為在民政事務局
康樂及體育科保留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，

為期約 19個月，以及開設一個政府建築師編外職位，
為期 44個月，以便提供專責的首長級人員支援，以負
責啟德體育園區項目的詳細規劃和推展工作。有委員

要求把有關建議在財委會會議上分開表決。  
 
28.  陳志全議員表示，人民力量反對啟德體育園

區項目及是項撥款建議。他察悉，擬保留的現有首長

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將繼續進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

政策的檢討工作，他詢問有關工作的進度如何。民政

事務局體育專員表示，民政事務局正全面檢視各私人

遊樂場地的功能、契約及土地使用，並預計在 2016年
年內就有關檢討向立法會作出匯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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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.  陳志全議員詢問，就有關香港體育設施供應

情況的檢討工作方面，當局將如何就檢討結果作出跟

進。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回應指，現時適用於提供體

育及康樂設施的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於 20年前更
新，是項檢討工作將檢視本港體育及康樂設施的供應

情況，並探討是否需要就有關標準與準則作出改善。

陳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在下次會議前提供數字，說明現

時所提供的體育設施在有關標準與準則下是否達標。

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同意提供有關資料。  
 

[會後補註：當局提交的補充資料已於2016年
5月 19日經立法會 FC224/15-16(01)號文件發
出。 ] 

 
30.  下午7時12分，主席宣布休會。  
 
31.  會議於下午7時12分結束。 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2016年8月30日  


